铜陵市铜官区教育局科室函件
区教资助函〔2023〕1号

关于做好2023年春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的
通     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全面落实各项学生资助政策，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现将新学期学生资助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 明确工作职责
学生资助是一项重要的保民生、暖民心工程，事关教育公 平和社会公平。省政府连续16年将其列入年度民生工程，学生资助政策落实情况已经列入对市、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考核。
1.各校(园)要进一步提高对新时代学生资助工作的认识。要认清新形势，提高学生资助工作的政治站位，把做好资助工作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紧密联系起来，从促进教育公平的高度去定位、认识、谋划学生资助工作。要把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进一步明确学生资助工作一把手负责制，各校(园)必须成立由校(园)长任组长的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落实机构，安排专人负责资助工作，并采取得力措施，确保学生资助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二、全面落实政策 确保资助到位
1.确保政策全面落实。各校(园)要严格落实国家资助政策，充分发挥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等载体作用，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按照规定程序审核学生的申请信息，精准确定学生的困难等级。我区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寄宿制学校，学生只享受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政策；有下列九种情况之一的学生，应当享受非寄宿生生活补助：
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包括《全国学生资助管理系统》 推送的已脱贫和脱贫不稳定)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儿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残疾人子女，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意外致使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两免一补”标准如下：


	

学段
	2022年秋季学期“两免一补”标准

	
	免学杂费
(直免)
	免教科书
(直免)
	非寄宿生生活
补助
(打卡发放)
	地方政府补助
(免作业本)
(直免)
	
合计

	小学
	337.5
	45
	250
	10
	642.50

	初中
	437.5
	90
	312.5
	20
	860.00


注：小学一年级免教科书费另加新华字典费用。
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徽省建档立卡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中， 填报学生以上全部资助信息；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只需要填报非寄宿生生活补助信息。
2.确保校（园）内资助到位。各校（园）要切实加强园内资助管理工作，制定校（园）内资助资金提取使用管理办法，分账核算、专款专用，保证校（园）内资助资金的足额提取和支出，留存相关票证。
3、 实施居民服务“一卡通”,保障资金安全
根据市政府《居民服务“一卡通”工作实施方案》和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精神，2023年底完成义教阶段学生资助资金发放至学生社保卡金融账户的二级应用要求，今年春季学期，各校尽可能使用学生社保卡金融账户。
义教阶段由各校自主打卡发放，需要在汇总花名册中注明使用社保卡还是银行卡。
学前阶段，学校报送花名册到资助中心审核后，会同局计财科打卡发放。社保卡不限制银行，银行卡代发仅支持中国银行、徽商银行、工商银行。
4、 全面做好两系统应用，确保实现三个100%目标
学生资助两系统数据是资金下达、教育扶贫和学生资助工作检查的重要依据，各校要全面应用两系统，确保所有学段、所有学校和全部学生信息100%进系统。
一是新学期开始，在落实学生学籍后，及时将本校学生全部导入“省系统”,比对本校建档立卡学生，同时做好线下排查，另一方面进入“国系统”,查看推送学生信息，三方面数据并集，确保建档立卡学生数据准确，同时确保其享受资助政策最高档。
二是利用好“国系统”学生信息推送。 一般情况下，国系统会不定时更新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各校在学生信息查询中可以查看学生是否属于九类特殊困难群体学生，要逐一复核排查，再结合摸底情况，确定需要资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确保认定精准，应助尽助。
三是要做好资助信息填报。各校要确保所有学段、所有受助学生数据、资助资金到位发放情况及时准确填报两系统；要确保两系统人数、项目、金额与实际发放情况完全一致，保证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
5、 加强宣传监管  强化时效实效
1.全面做好资助政策宣传。各校(园)要按照《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学生资助宣传工作的通知》(皖教工委函〔2018〕242号)要求，持续做好资助宣传工作，要抓住重要节点，创新形式和载体，让宣传工作更接地气。要利用多种宣传方式，持续做好学生资助政策“两节课”活动等品牌宣传活动，相关信息及时报送至区资助中心（邮箱tgzizhu@sina.com）。
2.确保应助尽助。要按照“学段全覆盖、标准最高档、对象无遗漏、项目可叠加、结果全告知”的要求，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应助尽助。
3.规范程序、及时发放资金。各校(园)要按照《铜官区教育局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 法>的通知》(区教〔2020〕27号)要求，确保评审过程和评审结果公开、规范。组织做好新学期转入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对转出学生应告知接收学校其家庭经济状况。各中小学、幼儿园负责线上线下排查、个人申请、审核认定、结果公示、上报名册、建档备案等工作。局计财科和资助中心负责协调资金发放工作。
4.加强资助工作监管。各校(园)要按照学校自查、县(区)级普查、市级抽查和普查相结合、省级抽查的“四级四查”监管体系要求，切实落实监管责任。要强化资助工作日常监管，紧盯关键节点、重点对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主动配合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开展的各类资助资金监督检查和专项审计。区教育局把督查、监管贯穿于资助工作全过程，结合信访、举报及日常工作掌握情况，通过“四不两直”的方式对部分校(园)进行重点督查，对发现的问题要严肃查处、立即整改、如实通报。                           
[bookmark: _GoBack]5.深入推进资助育人工作。各校(园)要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融入学生资助工作全过程，结合实际，不断探索和创新“资助+”的资助育人新模式;要建立健全资助育人工作机制，将资助育人与课程育人、教学育人等结合起来，形成育人合力。
六、工作安排及时间节点
1.政策宣传阶段（2月15日至2月24日）：
各校（园）结合入学教育，“两节课”、班会、家长会、宣传栏、工作群、家校群、发放告知书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务必确保每个学生及家长了解政策，确保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申请。
2.精准认定阶段（2月24日至3月3日）：
各校（园）要严格按照认定程序，即个人申请、学校认定、结果公示、建档备案等，精准认定，应助尽助。
3.材料提交阶段（3月3日至3月10日）：
学前教育3月10日前报送电子版、纸质版资助花名册(附件1)。
义务教育3月10日前报送电子版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花名册，3月24日前自行发放到学生社保卡账户并报送纸质版花名册(附件2)，注意保存银行回单。
电子版请发资助邮箱tgzizhu@sina.com (请务必注明单位)；纸质表一式两份，一份学校留存，一份交区资助中心高雅丽处(电话： 2839069）， 地点：铜官区教师发展中心(市塔冲路389号，10路公交车塔冲路终点站向前约200米)。
4. 系统填报阶段（3月10日至4月30日）：
各校（园）要在3月10日前完成省建档立卡系统的上报，4月30日前完成全国资助系统的填报，填报内容包括国家政府资助以及校园内资助模块。

附件：1.(单位名称）铜官区2023年春季学期学前教育政府资助花名册
2.（单位名称）铜官区2023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非  寄宿生生活补助花名册


                                              2023年2月20日
